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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河海大学商学院学术型硕士生学位

论文评阅申诉处理办法》的通知

院内各单位：

为保证我院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的科学、公正，逐步

建立和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同时督促硕士学位论文水平的

提高，特制定本办法，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1、河海大学商学院学术型硕士生学位论文评阅申诉处理办法

2、河海大学商学院学术型硕士生学位论文评阅异议申诉表

3、河海大学商学院学术型硕士生学位论文评阅异议申诉流程

图

商学院

2018 年 10 月 9 日

河海大学商学院 2018 年 10 月 9 日 印发

录入：张楠 校对：王平



附件 1：

河海大学商学院学术型硕士生学位论文评阅申诉处理办法

硕士学位论文由商学院组织校外盲审评阅。专家评阅意见结果决

定学生是否获得学位论文答辩资格。

在硕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中，如有一位评阅人评定等级为“不合

格”，但学生本人对该评阅意见有异议，可以传达评阅结果之日起二个

工作日内（超过二个工作日则不再受理），经导师同意后向学院提出申

诉。具体流程如下：

1.填写《河海大学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评阅异议申诉表》（见附件

1），本人及导师签署意见，提交教务办。

2.教务与学位管理办公室提请商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委员会组织

专家对该论文评阅意见（指评阅不合格的那一份）进行审议，如认为

评阅意见内容属实，则维持原评阅专家的结论意见，由学生根据评阅

意见修改论文并须送原评阅专家复评；如认为存在学术争议的可能性，

商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委员会可作出同意追加新评阅专家对该论文进

行二次评阅的建议。

3.教务与学位管理办公室依据商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委员会的意

见安排原评阅专家复评或新评阅专家二次评阅工作。其中，二次评阅

时报送材料的格式等要求同第一次送审完全一致。若二次评阅结果合

格，则学位论文送审通过；若二次评阅结果仍不合格，则该生不得参

加本次学位论文答辩，并修改至少三个月之后重新申请送审。

本管理办法颁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 2：

河海大学商学院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评阅异议申诉表
硕士生姓名 学号 导师姓名

学科 专业 研究方向

硕士学位论文题目

申诉理由和诉求：（需阐明本学位论文学术观点与论文评阅专家学术观点的主要分歧）

硕士生签名： 年 月 日

导师在对该学位论文质量负责的情况下提出意见：

硕士生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研究生培养

质量专委会

专家鉴定意见

原评阅意见属实 □ 存在学术争议的可能性 □

所有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修改后送原评阅专家复评□ 追加评阅专家二次评阅□

分管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不够可另加页。



附件 3:

河海大学商学院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评阅异议申诉流程图


	1.填写《河海大学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评阅异议申诉表》（见附件1），本人及导师签署意见，提交教务办。
	2.教务与学位管理办公室提请商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委员会组织专家对该论文评阅意见（指评阅不合格的那一份

